
律師應謹言慎行，以符合律師職業之品位與尊嚴。

( 詮釋

1. 立法治革

( 1 ）民國 72 年律師規範第 3 條：律師應首重品德、維護信譽、精

研法令規章及法律事務。

(2 ）民國 84 年律師倫理規範第 6 條：同 95 年律師倫理規範第 6 條

條文。

(3 ）民國 95 年律師倫理規範第 6 條：律師應謹盲慎行，端正社會

風氣，作為社會之表率。

2. 立法意旨

為維護律師業整體之職業形象以獲取國民之信賴，愛於本條規

定律師譯吉慎行，以符合律師職業之品位與尊嚴。

3. 解釋適用

律師倫理規範之制定目的在明示律師職務行為之應有規範，以

提高律師職務行為之預見可能性，並發揮確保律師素質與獲取國民

信賴之機能。惟律師之職務行為除需遵行本規範所明訂之行為規範

以外，亦須注意其職務行為甚至是職務行為以外之其他言行，是否

足以貶損律師職業之品位與尊嚴（文獻 3 ），以維護律師業整體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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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形象，並搏取國民對律師制度之敬重與信賴。

惟如何認定律師之棺關言行或職務行為有失律師之品位與尊

嚴？不但難以事前作出精確之定義或說明，其內涵亦往往隨時代與

社會之變還而異動，只能留待權責機關於具體個案中妥為認定，是

本條某程度可謂條規範律師相關吉行或職務行為之「補遺條款」’

具有透過個案累積而補充律師倫理規範之造法功能，宜注意及之。

比較法上亦有與本條相類之規定，惟近年來對於該等規定之解

釋，過說亦認為需斟酌律師相關言行對社會之影響、律師吉行之方

式等因素，綜合判斷律師之相關吉行或職務行為有無違反本條所示

「符合律師職業品位與尊嚴」之行為規範。例如日本舊律師倫理規

範第 6 條原規定「律師不得經營高利貸及其他有損律師品位或反於

公共福誼之事業」’惟鑑於時代與社會逐漸變遷，實難僅憑「從事

或加人金融業」乙事，即斷定律師行為有失律師之品位與尊嚴，是

於 2004 年制定「并護士職務基本規程」時，即刪除舊倫理規範之

「高利貸」乙詞，並於第 15 條規定「律師不得經營違反公序良俗

或其他有損律師品位之事業，亦不得參加或使該等事業利用自己之

名義」，以為修正，即為適例（文獻 2 ）。

綜上所述，可知本條之適用，往往需考暈律師之具體言行、對

社會造成之影響，甚至是時代之變遭等諸多囡素，方足以判斷個案

中律師之行為是否有失品位與尊嚴，且情節重大而應受懲戒，此當

有待具體個案之累積，白不待盲。比較法上，日本并護士法第 56

條第 1 項後段（律師有足失其品位之違規行為時，應受懲戒）之規

定方式與本條相近，在律師懲戒實務上，被認定為違規行為而應受

懲戒之事例略有： CD關於假扣押擔保金之保管事宜，在當事人有正

當理由懷疑律師之保管方式時，律師不但怠於向當事人釋疑，更拒

不退還保證金，遂被認定為有失品位之違規行為（東京高判昭和

38 年 2 月 25 日行裁判例集 14 卷 2 號 366 頁）。＠國選辯謹人就被

告事件進行辯護時，除由國家支付之報酬外，若自被告或其他第三

人處受領報酬，亦屬有失品位之違規行為（東京高判昭和 47 年 10

月 23 日判例時報 668 號 54 頁）。＠律師就與自己胞弟所共有之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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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土地之分筆登記程序，在未得胞弟承諾之情形下，竟作成雙方名

義之分筆登記申請書，為有失品位之違規行為等（以上講見文獻

3 ），可供參考。

( 相關懲戒案例

l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 83 年律懲字第 2 號、 87 年律懲字第 6 號決議

書：「按律師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：『當事人之請求如係職務上

所不應為之行為，律師應拒絕之ν 律師倫理規範第 6 條規定『律

師應諾吉慎行，端正社會風氣，作為社會表率』。被付懲戒人張。

源身為律師，於他人要求關說分案後未予拒絕，反而多次攜款向刑

事主科黃O褔科長請託關說，意圖代人行賄影響分案，彼所為足認

違反上開律師法及律師倫理規範’情節重大，依法應付懲戒（按：

停止職務貳年）」（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編『律師懲戒案例

選輯』頁 1-5 ）。

2.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 98 年台覆字第 3 號決議書：「（事實部分）被

付懲戒人謝。0條執業律師，於民國 94 年 4 月 26 日參加台北律師

公會第 24 屆理事、監事及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員代表

之選舉，雖獲選為候補理事，但明知迄今尚無士林律師公會及板橋

律師公會之設立，更知其非台北律師公會及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

聯合會之理事長，無以各該公會名義發文之權限，卻自 94 年 4 月

26 日起，對外宣稱其當選台北律師公會理事，為中華民國律師公

會全國聯合會會員代表人，並偽造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

台北律師公會、士林律師公會及板橋律師公會印章，一再冒用中華

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北律師公會、士林律師公會及板橋律

師公會名義，發文給台灣律師懲戒委員會及其他機關團體或台北律

師公會會長，或佯為撤回台灣律師懲戒委員會 94 年度律懲字第 8

號之移送懲戒案件，或通知會員律師繳交常年費，或認毀其他律

師，或向法院聲請民事假處分，或提起刑事白訴，或聲講過避，或

提出民事聲講狀等，混淆視聽，嚴重損及律師名譽、信用與職業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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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及柴譽。另使用不當吉語或以不堪入耳之吉辭辱罵律師、司法人

員及其他人等。（理由部分）．．．．．．三、被付懲戒人身為執業律師，

理應本其法律專業，基於實現社會正義及民主法治之使命，自治自

律，共同維護律師職業尊嚴及榮譽，不得有損及名譽、信用之行

為，縱對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或台北律師公會之選舉等事

項，或對其他律師同意之行為持不同意見，亦應依法尋求救濟，此

乃習法、知法，身為律師之被付懲戒人所明知，寬捨此而不為，偽

以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北律師公會等名義，製發大量

文書，行文各機關團體或向法院提起訴訟，損害中華民國律師公會

全國聯合會、台北律師公會等及其會員之權益，又屢以「台奸

幫』、『馬納粹幫』、 r 法納粹幫』、『貪潰幫』、「共產黨』、『官商勾

結』、 r利益輸送』、『非法執業』、「未審先判』、 F賈台關說濫判集

團』等不當用語，指摘律師、司法人員、學者專家及其他政府機關

首長及公務人員等，並率而對上開人員指訴觸犯或共犯組織犯罪防

制條例、詐欺、偽造文書、誣告、侵占、背信、圖利、行賭等罪名

或指摘有斂財等不法行為，復多次恣意散布、中傷其他律師業遭退

會或除名之不實消息，不惟傷害他人之名譽及信用，損害律師尊嚴

甚鉅，更嚴重浪費司法資源及傷害司法威信，其行為實已遠逾公會

選舉之爭，或為實現個人理想，依法得合理實施之必要方法及範

圈。四、被付懲戒人迄 98 年 6 月間，仍以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

聯合會、台北律師公會及兼上聞公會代表人名義（未葦印章）向本

會提出說明狀，並檢附『英雄榜、罪犯榜、墮落榜』等附件，擅自

貶抑各級法院、檢察署之法官、檢察宮，更以如『本世紀最大的民

事濫判集團』、『本世紀最大的刑事濫判集團』、「此庭之承辦推事具

有極深之共產黨、納粹黨及帝王思想』、「瘋狂濫判者r r 叛國叛

民，包庇白人犯罪，迫害台灣人』．．．．．．等用語，話毀極為多數之司

法人員。依其情形，被付懲戒人迄本會審理期間，其違反前揭規定

之行為仍在反覆實施中，經本會斟酌再三，欲求其從輕懲戒，而不

可得。愛審酌其行為之期間、次數、動機、目的、手段及造成之損

害等一切情狀，認原決議以被付懲戒人有違反律師法第 29 條、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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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倫理規範第 3 條、第 6 條、第 42 條、第 43 ﹛l奈之規定，情節重

大，已不適任在野法曹之職責，．．．．．．予以除名，核無不當...... J 

3.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 98 年律懲字第 12 號決議書：「（事實部分）被

付懲戒人林00為執業律師，於民國 89 年 11 月 14 日受欣利公司

委任，處理該公可應收帳款等事宜，因而陸續取得欣利公司所有共

新台幣 310 萬 4,892 元財產，竟意圖自己不法所有，僅將其中 20

萬元交予欣利公司之債權人，其餘款項則侵吞為己所有。該案經欣

利公司告訴後，業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，並經桃園地院

91 年易字第 1170 號判處有期徒刑 1 年 2 月，後經臺灣高等法院 92

年上易字第 647 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。（理由部分）．．．．．．被付懲戒

人林00律師侵占業務上保管之委任人款項新台幣 290 萬 4,892

元，挪為自己調度資金使用．．．．．．愛斟酌其犯行係於執行律師職務時

所為，旦係利用律師之身分為之，嚴重違背律師執業道德規範’損

害律師名醫及信用，散壞律師風紀，情節至為重大，愛依律師法第

44 條第 4 款之規定，決議懲戒應予除名如主文。」

4.台北律師公會倫理風紀案例選輯：律師使用現金卡二年餘，均按期

繳納消費款，惟桐因就消費額之利息計算有爭執， i還停止付款，並

表示願於確定清償總額後分期付款，僅為單純之民事糾紛，並未違

反律師倫理規範第 6 條之行為規範（該選輯頁 158 ）。

( 相關法規與菌禪

1.律師法第 29 條：「律師不得有足以損及其名譽或信用之行為。」

( 參考立法惋

1. 日本并護士職務基本規程第 6 {1際（名醬缸信用）：「并護士仗、名警

告重ι仁、信用在維持寸毛色色色仁、廉潔在保持L 、常l之品位老

高的石止 ＂） ~乙努的忌。」

2. 日本并護士職務基本規程第 15 條（品位老損令？事業／＇＼，.仿參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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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并護士J士、公序良俗lζ反寸之3事業考 <l)他品位老損企步事業在當

蒜、若L <I土之才l ＇~加b o 、又l土之才16 仿事業lζ 自己仿名義在利

用品甘τl立合忠告~）。」

3. 日本并護士職務基本規程第 16 條（當利業務從事仁打付毛品位保

持）：「并護士肚、白色當利在目的記寸毛業務在當拉色巷、又位當

利在目的左寸志業務在當cG者。〉取締役、執行役哥仿他業務在執行

寸石役員若 L <I立使用人 t~古今花色主 l土、當利在求的忍之色 l之色

Gh才1τ 、品位在損企步行為在 Lτl立合已是E ~） 0」

4. 日本并護士法第 56 條第 1 項（懲戒事由）：「并護士及U并護士法

人仗、之仿法律又怯所屆并護士合若L ＜怯日本并護士連合金。〉合

則l乙違反L 、所厲并護士金仿秩序又l立信用在害 L 、芳。〕他職務仍

內外在問h-9考旬品位在失手代主非行加勒令元左羞怯、懲戒在受

付之3 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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